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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安世乔

公告

10 月 15 日下午 3 时 43 分，大名县 110 指挥中
心接到郑女士报警称，自己来大名串亲戚，后到
冠兴商厦购物，离开时发现她的手包不见了。接
到警情后，该县巡特警大队民警迅速到达现场，
通过郑女士的叙述得知，其在该商厦购物时，一
直是孩子拿着手包玩耍，但不知何时手包不见
了，因孩子年幼无法表述，无法得知具体是在什
么情况下丢失的。手包里装有 3000 多元现金和
十几张银行卡等物。

了解情况后，民警调取了商厦内各处视频监
控，发现一名中年妇女捡到该钱包。从冠兴商厦
门口监控可以看到，该女子走出商厦后，乘坐一
辆车牌号为冀 D32***、黑色奇瑞牌轿车离开，通
过车辆信息查询得知，该车辆车主王某，系大名
县北峰乡炉里村人。民警与王某取得联系，王某
声称当日在冠兴门口拉载的中年女子孔某，是其
邻村北峰乡各姓固村人。随后，王某将孔某的联
系方式告诉民警。孔某接到民警的电话时，以各
种理由不想归还。民警对孔某耐心做思想工作，
并告诉她捡到失主物件拒不归还属于违法行为，
最终孔某承认捡到了郑女士的钱包。

民警迅速驱车赶赴北峰乡各姓固村，历经周
折最终找到孔某，经核实，其捡到的就是郑女士
丢失的钱包。民警将钱包交还到郑女士手中时，
郑女士欣喜万分、感动万分。 张云旭

“这份合同我必须履行吗？”这一段时间，
省 会 居 民 张 先 生 很 纠 结 ，他 拿 着 合 同 来 到 报
社，想请记者帮着咨询一下。

张先生想为儿子购置一套婚房，中介公司
提供了一套房源。与提供房子一方的刘先生
见面后，张先生了解到，刘先生从某开发商处
购得房屋，与开发商签订了房屋购买合同，并
按照整套房价 40%的要求支付了首付款。刘先
生说，当时，开发商称已经办理了三个证，并且
很快就能交房。张先生实地看了一下房子，房
子主体工程已经完工，就与刘先生签了购房合
同，交了一万元定金，约定一周之内张先生将
首付款交给刘先生，双方再通过开发商办理更
名，余款由张先生向开发商支付。

签 订 合 同 后 ，张 先 生 想 再 多 了 解 一 些 情
况，就到该开发商处咨询。当问到什么时候能够
交房时，开发商方面说还没定，得看具体情况。
张先生又详细询问该楼房有几个证，一开始对方
说已经办了三个证了，后又称已经办理了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第三个证
已经进入审批程序。张先生本以为很快就能入
住此楼盘，为儿子办婚事了，但现在看来什么时
候能够拿到钥匙还是个未知数。张先生认为与
自己签订合同的刘先生并未取得房屋所有权，只
是预售，对交房时间、何时能取得房产证等情况
并不确定，而且该房也不符合预售房屋的条件，
此合同应属无效合同，自己不必履行，对方应该
退还定金。刘先生则认为张先生对自己尚未取
得所有权这一情况是知晓的，如果不履行合同，
则是违约，不能索要定金。

记者向房产中介了解情况，发现在房产交
易中，将所购期房转卖的情况并不鲜见，所涉
及的这些楼盘有的取得了预售许可证，有的却
并未取得。那么，在卖房人未取得所有权的情
况 下 ，与 购 房 人 所 签 的 房 屋 买 卖 合 同 是 否 有
效？记者咨询了河北冀华律师所律师陈昭静。

陈昭静律师认为，张先生不仅不需要履行
合同，还可以通过申请确认合同无效而要回定
金。理由是：履行合同是以合同合法有效为前
提的。张先生与刘先生的买卖合同效力以开
发商与刘先生的购房合同为前提。

我 国《合 同 法》第 五 十 二 条 规 定 ：违 反 法
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以下简称《买卖商品房解释》）第二条也明确规定：出
卖人（开发商）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
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是在起诉前取得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由此可见，刘先
生与开发商订立的购房合同是无效的。刘先生转让给张
先生期房的合同也是无效的。因此，张先生是不需要履行
合同的。

那么定金是否要退回呢？陈律师认为，本案中，双方
规定了履约定金，如果转让购房协议合法有效，张先生不
履行合同，则无权要求退回定金，但是定金作为一种担保
协议，对于购房协议是一种从合同，其效力依赖于主合同
效力。《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
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前面已经分析了张、刘之间的购房协议是无效的，因
此作为从合同的定金协议也是无效的，故刘先生应该返还
张先生一万元的定金。

张先生要想实现权利，需要向法院或仲裁机构（具体看其
与刘先生签订协议的约定）提出申请，由其作出确认书。

另外，本案中的刘先生实际上也是受害者，其也可以
按照《买卖商品房解释》第二条主张合同效力，要求开发
商退回房款。如果其在购买房屋时开发商故意隐瞒没有
预售许可证事实，还可以根据《买卖商品房解释》第九条
的规定主张权利。第九条规定：“出卖人订立商品房买卖
合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
解除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
失 ，并 可 以 请 求 出 卖
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
房 款 一 倍 的 赔 偿 责
任：（一）故意隐瞒没
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
可证明的事实或者提
供虚假商品房预售许
可证明……”所以，如
果 是 这 种 情 况 ，刘 先
生可以要求开发商承
担赔偿责任。

“ 老 窝 儿 、老 伴 儿 、老 本 儿 、
老友”，普遍被人们称作晚年生活
的 四 大“ 法 宝 ”。 其 中 ，“ 老 窝
儿”是老年人辛苦一生的财产，然
而现实中，老年人的住房被人侵
占的事情时有发生。如何维护自
己的权益，守护好自己的家园，这
里给老年朋友四条提醒：

案例：家住六楼的周老太不
慎 摔 倒 导 致 骨 折 ，行 动 十 分 不
便。考虑到老人 的 实 际 情 况 ，同
住 的 孙 子 和 老 人 商 量 后 决 定 ，
将 六 楼 的 房 屋 出 售 ，另 行 购 买
一 套 一 楼 住 房 以 方 便 老 人 起
居 。 办 完 手 续 后 ，周 老 太 惊 讶
地 发 现 新 房 子 的 产 权 证 上 只 有
孙 子 一 人 的 名 字 。 一 气 之 下 ，
周 老 太 向 法 院 提 起 诉 讼 ，要 求
确 认 她 对 新 房 享 有 共 有 产 权 。
法院经审理，认定争议房产为原、
被告共有，原告要求确认房屋共
有的主张成立。

提醒：现实生活中，由于许多
老年人缺乏法律知识，自我保护
能力较弱，加之对子孙怀有很深
的感情，对晚辈的侵占意图没有
丝毫的防范意识，往往在亲情的驱
使下默许他人取得自己房屋的所
有权，当木已成舟时，一旦发生纠
纷，有时即使诉诸法律也难以挽
回。在此，建议老年人在办理与房
屋产权相关的事项时，不要过于轻
信而将自己的身份证、印章等全部
交与他人。否则，很可能会像本案
中的周老太一样“大吃一惊”。另
外，在签订书面协议时，一定要看
清约定的内容，不要随便按手印或
者签名，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案例：小吴结婚后 一 时 冲 动
付 了 一 套 新 房 的 定 金 ，静 下 心
来 一 盘 算 才 发 现 ，仅 靠 自 己 的
能 力 连 首 付 款 都 难 以 支 付 ，于
是 找 到 父 母 求 援 。 爱 子 心 切 的
老 吴 夫 妇 不 假 思 索 就 卖 了 老
房 ，又 拿 出 全 部 积 蓄 帮 其 买 下
了 房 子 。 老 少 两 对 夫 妻 一 同 迁
入新居后不久，小吴夫妇却突然
闹起了离婚。在离婚协议中，小
吴 把 全 部 财 产 都“ 转 让 ”给 了 妻
子 小 芳 。 后 小 吴 到 法 院 提 起 诉
讼 ，请 求 明 确 房 屋 产 权 ，判 令 老
人 30 天 内 迁 出 该 房 屋 。 法 院 经
审理，结合被告提供的借条及房
屋装修凭证等证据，认定该房屋
为 原 告 和 被 告 共 有 。 法 院 最 后
判 决 该 房 屋 原 、被 告 分 别 拥 有
60％、40％的产权份额。

提醒：时 下 ，父 母 资 助 子 女
买 房 的 情 况 十 分 普 遍 。 年 轻 人
购 房 遇 到 困 难 ，父 母 常 常 尽 其
所 能 施 以 援 手 ，虽 是 亲 情 使
然 ，但 一 定 要 仔 细 考 虑 ，量 力
而 行 ，留 有 退 路 ，千 万 不 能 为
此 赔 上 自 己 的“ 老 窝 儿 ”和 老
本 。 即 使 出 资 也 要“ 先 小 人 后
君 子 ”，让 子 女 出 具 借 条 ，并 保
留 好 各 种 付 款 凭据，以便在法律
上留有证据。

案例：空巢老人金某已年逾
八旬，靠出租自己仅有的一套住
房的租金来支付日常开销。承租
人 小 霞 姑 娘 时 常 给 老 人 买 衣 送
饭，甚至在老人生病时垫付医药
费。时间长了，老金诚心认作小
霞为“干女儿”，并将自己的住房
无偿赠送给了小霞，双方签订了
房屋赠与合同并办理了房产过户
手续。3 个月后，双方又签订了一
份遗赠扶养协议。该协议约定，
在老金的有生之年，由小霞照顾其
生活起居，养老送终；老金同意在过
世后将自己名下的财产遗赠给小
霞。遗赠扶养协议签订后，老金渐
渐觉得小霞对自己的照顾不那么尽
心了，甚至开始出现嫌弃、虐待的迹
象，于是老金将小霞告上法庭，请求
确认房屋赠与合同无效，同时解除
原被告之间的遗赠扶养关系。法院
经审理认为，房屋赠与行为实际发
生在遗赠扶养协议签订之前，故房
屋赠与合同和遗赠扶养协议是两个
独立的法律关系。法院最后判决，
原告要求确认房屋赠与合同无效的
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准予原被告解

除遗赠扶养协议，准予被告自愿补
偿原告人民币 20 万元。

提醒：本案中，老金自愿将房
屋无偿赠送给小霞，小霞也表示
愿意接受，则房屋过户意味着赠
与合同成立。至于双方后来签订
的遗赠扶养协议，因房屋赠与合
同早已在该协议签订之前生效，
所以即使小霞没有尽到遗赠扶养
协议中约定的照顾老人的义务，
也不存在返还房屋之说。如果本
案中的老金先不急于赠送房屋，
而是在签订遗赠扶养协议中明确
约 定 在 自 己 百 年 之 后 再 赠 送 房
屋，那么房屋产权就不会过早地
轻易易主，也不会出现难以扭转
的被动局面了。

案例：前几年，张老先生以旧
房子的拆迁款购买了一套新房。
随着年事渐高，老人希望大女儿
一家搬来陪他安度晚年，但大女
儿表示他们同住的条件是先将父
母的房屋产权变更到他们名下。
为方便起居，老人未假思索，便将
房产证过户到大女儿名下。谁料
想，大女儿拿到产权证后立马翻
脸，不仅不搬过来陪老人居住，反
而 以 房 主 身 份 欲 将 老 人 赶 出 家
门，老人此刻追悔莫及。

提醒：实践中，个别子女往往
利用老年人对相关法律知识不甚
了解和隐忍退让的弱点，以赡养、
陪护、照料老年人生活为名，经老
年 人 同 意 后 ，迁 入 户 口 、变 更 产
权 、更 改 户 主 ，其 不 法 目 的 达 到
后 ，便 虐 待 、遗 弃 老 年 人 。 本 案
中，张老先生的大女儿显然是假
借陪护老人居住之名，以达到非
法占有房产的目的。鉴于此，在
对诸如房屋等重要财产进行处分
时，即使对方是自己的子女，老年
人也应做好必要的书面约定，最
好请相关专业人士把关，以便最
大限度地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近 日 ，邯 郸 市 邯 山 区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犯罪嫌
疑 人 冯 某 甲 、冯 某 乙 涉 嫌
故意伤害案进行了不起诉
公开听证宣告。与以往不
起 诉 宣 告 所 不 同 的 是 ，该
案实行了公开听证与公开
宣告程序。这是该院首例
不 起 诉 公 开 听 证 宣 告 案
例，取得了一定的实效。

该 案 中 ，犯 罪 嫌 疑 人
冯 某 甲 、冯 某 乙 系 邻 里 关
系，且同属冯姓家族，因宅
基地纠纷双方互殴对方致
轻伤二级。为有效化解社
会矛盾，维护社会 和 谐 ，邯
山 区 检 察 院 拟 对 该 案 作
相 对 不 起 诉 并 决 定 对 该
案 进 行 公 开 听 证 ，除 严 格
按 照 相 关 法 律 规 定 ，邀 请
区 人 大 代 表 、政 协 委 员 、
人 民 监 督 员 参 加 听 证 外 ，
在 该 程 序 实 施 过 程 中 ，邯

山 区 检 察 院 还 依 托 该 院
参 与 研 发 的“ 听 证 1.0”系
统 ，将 听 证 过 程 全 程 录 音
录 像 ，对 于 参 与 听 证 的 人
员 意 见 和 建 议 ，完 整 记 录
并 永 久 保 存 。 同 时 ，利用
本院微博、微信公众号，结
合“互联网+”新媒体司法
公 开 工 作 ，将 听 证 过 程 实
时直播，接受大众的监督，
践 行 阳 光 司 法 ，提 升 司 法
公信力。

公 开 听 证 程 序 结 束
后 ，经 报 请 邯 郸 市 检 察 院
公 诉 处 和 该 院 检 委 会 ，该
院同意对该案作相对不起
诉决定。考虑到犯罪嫌疑
人 冯 某 甲 、冯 某 乙 为 同 村
村 民 ，为 取 得 良 好 的 社 会
效 果 ，该 院 专 程 邀 请 村 干
部及关心此案进展的邻里
到 庭 ，同 时 利 用 案 件 统 一
业 务 管 理 系 统 ，制 作 不 起
诉决定书和不起诉宣告笔
录 ，公 开 宣 告 ，并 公 开 送

达 ，借 助 同 步 录 音 录 像 设
备，全程记录并留存。

走 出 宣 告 室 ，被 不 起
诉人冯某甲、冯某乙表示：

“我们祖上都是近亲，因为
一 时 冲 动 触 犯 了 法 律 ，感
谢检察院能给我们这次机
会 让 我 们 重 新 做 人 ，同 时
解决了我们两家多年来的
矛 盾 ，我 们 内 心 非 常 感 激
检察院。”参加听证的旁听
人员也赞叹道：“不起诉公
开听证和宣告使我们对案
件的进程和处理有了更进
一 步 的 了 解 和 认 识 ，这 一
举措，值得点赞！”

据了解，自 2016 年 3 月
份 以 来 ，该 院 积 极 探 索 不
起诉案件的公开听证和宣
告 工 作 ，依 法 行 使 不 起 诉
权 ，保 证 不 起 诉 案 件 的 办
案 质 量 ，将 不 起 诉 案 件 由
以 往 的“ 无 声 、无 形 ”模 式
转 变 为 公 正 、公 开 的“ 有
声、有形”模式。

图文无关图文无关

□ 张兆利 刘军民

邻里因琐事互殴致轻伤
检方举行公开听证会后决定不起诉

□ 李玉青

捡到钱包欲据为己有
民警：拾物不还属违法行为

提醒一：勿轻信，谨防
共住人“鸠占鹊巢”

提醒二：细思量，资助
儿女购房要量力而行

提醒三：缓过户，赠人
房产切记三思而行

提醒四：严把关，轻易
变动产权当心“覆水难收”

相中一套二手房签了合同

转售期房现象并不鲜见

购房合同是否有效


